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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

专科会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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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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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或肄业时间
	学位
	学历

	国内
	
	
	
	

	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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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工作简历
	

	介绍人
	签名
	
	专科会员编号
	

	
	单位
	

	介绍人
	签名
	
	专科会员编号
	

	
	单位
	

	审查意见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填表时请用正楷书写；每位会员需交3张2寸照片以及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复印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2．登记表请寄：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71号立业大厦6007室，邮编：100068  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办公室 杨向萍（收）。电话：010-82356835/6，传真：010-82356835/6转616  E-mail:hyb@cmda618.com 
3．详情请查询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网站：http://www.cmda618.com 
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专科会员发展办法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章程》、《中国医师协会二级机构管理规定》的规定；为了繁荣我国的美容医学、整形外科、美容应用材料及美容化妆品等方面的专科事业，促进分会各项活动的开展，经中国医师协会授权，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实行会员制并制订了本办法。 

一、专科会员条件 
1．有执业医师资格；从事医学美容与整形及相关专业的执业医师。

2．积极支持本会工作，参加本会活动。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

3．其他医学团体的会员，符合本会会员条件者，可跨会申请为本会会员。

4．从事美容医学临床专业并取得“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的医师优先。
二、会员的类别 

1．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专科会员分为普通会员和荣誉会员两类。 

2．申请成为普通会员者必须符合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专科会员的条件。 

3．荣誉会员必须是对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做出重大贡献者，须由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2名以上常委提名，并经常委会批准。 

三、会员的权利 

1.享有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享有对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3.享有获得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奖励的权利。 

4.优先参加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组织举办的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 

5.优先在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有关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取得有关的学术资料。 

6.得到行业信息，享有行业的法律援助；

7.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四、会员的义务 

1.遵守中国医师协会章程。 

2.遵守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的决议、决定，完成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所委托的工作。 

3.参加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组织的有关社会公益活动。 

4.按期交纳专科会员费。 

5.为发展本会事业自愿捐款及募集资金。 

五、入会手续 

1.由本人填写申请表，直接向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提出申请，经2名分会专科会员介绍，所在单位同意，报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办公室审批后才能成为专科会员。 

2.当接到批准为分会专科会员的通知后，应及时交纳会费，才能享有会员的权利，并领取专科会员证书。 
六、管理 

1.专科会员在中国医师协会指导下，由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统一管理。 

2.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会设立办公室，实施具体管理工作。 

七、会费及使用

1.会费由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会确定，经中国医师协批准后执行。普通会员每年360元，荣誉会员免交会费。  

2. 会费统一交于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办公室，并开具会员费收取的专用收据。 

3.会费每年交纳一次。 

4.会费的使用：（1）开展学术活动。（2）会员福利：免费发放通讯、减免本会组织的学术活动注册费、会员的法律援助等。（3）奖励有成就的会员和优秀学术论文。（4）本会专科会员的管理费用。  （5）用于对会员的其它服务。

八、退会 

1.会员有退会自由，可向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会提出申请后实施。 

2.不交纳会费的会员，视为自动退会。重新交纳会费，可恢复会员资格。 

3.会员严重违反中国医师协章程，损害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的声誉、利益，经会员管理部门核实，并经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会批准，取消其会员资格。 

九、联系方式

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办公室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71号立业大厦6007室，邮编：100068。电话：010-82356835/6传真：010-82356835/6转616E-mail:hyb@cmda618.com 
详情请查询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网站：http://www.cmda618.com 。

